
开 封 大 学 采 购 项 目 流 程

项目单位递交项目申请报告及相关会议纪要
（参阅开大校发[2022]32 号文件）

财政局主管部门审批

项目预算金额在政府采购限额以下
项目预算金额在政府采购限额以上

（50 万元及以上）

公示政府采购意向
（公示期不少于 30 天）

编制采购需求文件和招标采购文件

发布招标采购公告

开标评审

公示中标结果

发放中标通知书

询价、竞争性谈判方式公告
期不少于 3 个工作日

项目预算金额在校
内分散采购限额以

上
（3 万元及以上）

项目预算金额在校
内分散采购限额内

（1—3 万元）

编制采购文件 市场调研，填写“开封
大学货物、服务采购

价格调查表”

编制采购需求文件

潜在供应商递交报价

公布采购结果，填写
“采购记录”

项目单位与中标供应商
签订合同

项目单位与中标供应商
签订合同

项目预算金额
在 1 万元以下
（不含 1 万）

项目单位自行
采购

属政府采购集采目录外的项目

按财政主管部
门文件规定执

行

属政府采购集采目录内的项目

单一来源方式公告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公开招标方式公告期不少于
20 天

竞争性磋商方式公告期不少
于 10 天



采 购 方 式

一、公开招标

预算金额超过公开招标数额标准（200 万元及以上）的项目。

二、询价

预算金额低于公开招标数额标准（200 万元），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项目，可以采用询价方式采购。

1.政府采购限额标准（50 万元）以上的货物采购，如果规格、标准统一，现货货源充足且价格变化幅度小的项目。

2.政府采购限额标准（50 万元）以下的货物、服务、工程项目。

三、竞争性谈判

   预算金额低于公开招标数额标准（200 万元），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项目，可以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采购。

1.招标后没有供应商投标或者没有合格标的或者重新招标未能成立的。

2.技术复杂或者性质特殊，不能确定详细规格或者具体要求的。

3.采用招标所需时间不能满足用户紧急需要的。

4.不能事先计算出价格总额的。

四、竞争性磋商

预算金额低于公开招标数额标准（200 万元），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项目，可以采用竞争性磋商方式采购。

1.购买服务项目。

2.技术复杂或者性质特殊，不能确定详细规格或者具体要求的。

3.因艺术品采购、专利、专有技术或者服务的时间、数量事先不能确定等原因不能事先计算出价格总额的。

4.市场竞争不充分的科研项目，以及需要扶持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5.按照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以外的工程建设项目。

五、单一来源

预算金额低于公开招标数额标准（200 万元），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项目，可以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1）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

（2）发生了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不能从其他供应商处采购的。

（3）必须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的要求，需要继续从原供应商处添购，且添购资金总额不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百分之十的。


